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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上海紫竹小苗朗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上海紫竹小苗朗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小苗朗新”）

系募集设立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上

海小苗朗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苗朗程”）。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小苗朗新 820.32 万元基金份额，持股比

例为 4%。公司拟将全部持有的小苗朗新 820.32 万元基金份额以 928.56 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上海紫竹高新小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苗创投”）。

2、小苗创投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小苗朗程及小苗创投法定代表人李彧先生为公司现任董事。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经股

东会审议批准。

4、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陈衡、李彧、夏光、刘宇锋均已回避表决。

二、小苗创投基本情况

1、注册信息



名称：上海紫竹高新小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乙楼 1022 室

法定代表人：李彧

注册资本：7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主要股东：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小苗创投 100%股权

2、小苗创投 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377.36 万元、净利润 1,845.67 万元，截

至 2024 年末净资产为 75,833.55 万元。

3、关联关系说明：小苗创投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小苗朗程及小苗创投法定代表人李彧先生为公司现任董事。

4、经核查，小苗创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注册信息

名称：上海紫竹小苗朗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丙楼 807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小苗朗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20508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投资管理

备案日期：：2019 年 07 月 18 日

备案编码：SGV436

本次转让前后主要合伙人信息：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

例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

例

1 上海紫竹高新小苗创业投 10,135.61 万元 49.42% 10,955.93 万元 53.42%



资有限公司

2 李彧 2,202.93 万元 10.74% 2,202.93 万元 10.74%

3 盈富泰克国家新兴产业创

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

伙）

2,050.80 万元 10% 2,050.8 万元 10%

4 王振华 1,025.40 万元 5% 1,025.40 万元 5%

5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
820.32 万元 4% 0 万元 0%

6 其他 4,272.94 万元 20.84% 4,272.94 万元 20.84%

合计 20,508 万元 100% 20,508 万元 100%

2、小苗朗新 2024 年营业收入为 0.65 万元、净利润为 2,318.75 万元，截至

2024 年末净资产为 20,439.04 万元。

3、关联关系说明：小苗创投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小苗朗程及小苗创投法定代表人李彧先生为公司现任董事。

4、本次交易标的财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经查询，小苗朗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交易价

格是以小苗朗新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及该基金最新一次非关联方之间的基金份额

转让成交价为参考，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并一致确认。

五、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上海紫竹高新小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第一条 转让份额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小苗朗新 820.32 万元出资份额（下称“标的份额”，已

全部完成实缴）转让予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所持有的小苗朗新全部标的份额。

第二条 转让价格与支付主体、支付方式

各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标的份额转让总价格为人民币 9,285,600 元。



第三条 声明与保证

1、甲方兹此作出如下声明与保证：

（1）甲方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组织机构，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等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要求；

（2）甲方转让标的份额，已获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并已履行完毕必要的内

部决策程序；

（3）甲方合法拥有标的份额，且在标的份额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抵押、担

保、判决及任何其他第三方权利；

（4）甲方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并不违反任何中国法律、《合伙协议》或转让

方与其他方签署的任何协议。

2、乙方兹此作出如下声明与保证：

（1）乙方保证自己为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中国法律

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2）乙方因受让标的份额所支付的对价是受让方合法拥有的财产，保证该

等款项的来源及用途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规定，并保证其支付对价的行为

已获相关充分的授权；

（3）乙方保证在其受让标的份额后，遵守并履行《合伙协议》项下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义务；

（4）在受让标的份额前，乙方已详细阅读《合伙协议》及其他基金法律文

件及相关资料，清晰了解投资本基金的风险；

（5）其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不违反任何中国法律或受让方与其他方签署的

任何协议。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且无论发生

何种违约情形，违约方均应负责赔偿因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所有损失、损害和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有关的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用、差旅费、评估拍卖费及

其他费用）。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流动性，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聚焦公司

主业发展。本次交易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小苗朗新基金份额。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外，

本年度截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小苗创投已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0元。

八、备查文件

1、公司 2025 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